关于评选2020—2021学年

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通知
在 2020—2021学年里，我院学生工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院学生工作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为全面推进立德树人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表彰先进，促进学生工作科学化发展，更好地推动我院校风、学风以及“双高计划”建设，决定开展2020—2021学年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项目及名额 

（一）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的10%。

（二）优秀学生：学生总数的4%。

（三）优秀学生干部：学生总数的2.5%。

评选项目的名额分配见附表。

二、评选条件
（一）优秀学生标兵

优秀学生标兵在优秀学生中遴选，优先考虑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技能大赛、科技制作、文学创作、艺术表演、体育竞赛等方面获得省级以上荣誉或产生良好社会影响的优秀学生。

（二）优秀学生

1.具有远大理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做标兵，在“四史”学习教育特别是党史学习中做表率，坚定“四个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2.勇于砥砺奋斗，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 的人生态度，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理性平和的心理素质, 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成长成才。

3.自身本领过硬，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鹫求知问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

4.思想进步，品德优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无纪律处分记录；与同学和睦相处，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本学年德育考核均为优秀或有突出事迹。

5.热爱所学专业，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讲究学习方法，注重学习效果，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各科综合成绩在班级前10%以内或专业成绩特别突出。

6.积极参加体育和文娱活动，体育成绩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以上，有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7.品德修为较高，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恪守学术诚信， 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

（三）优秀学生干部

1.积极参与学校和班级民主管理，在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或班级管理中发挥骨干作用；在宿舍文化建设或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各方面能够以身作则。

2.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配合能力，作风民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校内校外教育活动，工作大胆创新，具有一定影响力。

3.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良好，综合考评成绩在班级排名前25%；任职在一年（含一年）以上。

4.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过程中充分发挥纽带作用，为学院和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当好参谋和助手，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活动。

三、评选办法
1.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由学生所在班级的辅导员、班委会和团支部根据学生的德育考核成绩、各科综合成绩及其平时表现推荐候选人，评选结果以系为单位在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处审核。

2.优秀学生标兵在优秀学生中遴选，评选结果以系为单位在学院公示无异议后，报学生处审核。

四、奖励办法 

（一）获奖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二）获奖个人的审批材料装入本人档案。

（三）获奖个人将获得相应奖金：

1.优秀学生标兵发给奖金500元。

2.优秀学生发给奖金100元。

3.优秀学生干部发给奖金100元。

五、评选要求

（一）各系要充分认识开展学生工作各类先进评选活动的意义，严格按照文件要求，积极安排部署，认真组织评选，确保本次评优工作顺利完成。

（二）在评选过程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评选条件严格把关，不凑名额，宁缺毋滥。

（三）每名学生最多只能获得一项荣誉。

（四）各类先进《审批表》从学生工作群文件下载，一律用5号仿宋体字填写、A4 纸打印，一式二份。

（五）截止9月15日前，各系将推荐汇总表（含电子版，Excel格式）、评选审批表一并报学生处，逾期不报者，视为自动放弃。联系人：赵乙锦；电子邮箱：lfvtc_xsc@163.com。

（六）评选结果经学生处审核后，提交院委会研究确定。

（七）在对报送材料审核过程中，如发现不符合评选条件的候选个人，将取消评选资格，并追究有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附件：2020—2021学年度学生工作各类先进名额分配表

2021年9月5日

附件：
	学院
	总人数
	优秀学生标兵
	优秀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机电系
	204
	1
	9
	6

	文化旅游系
	19
	0
	1
	1

	计算机系
	360
	2
	15
	9

	生命科学系
	113
	1
	5
	3

	护理系（总校）
	2271
	10
	91
	57

	医学系、护理系（二校区）
	1908
	8
	77
	48

	院团委
	
	——
	——
	16

	合计
	4875
	22
	198
	140


2020—2021学年度学生工作各类先进名额分配表
